
 

 

 

 

 

北京九坤公益基金会 

档案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九坤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档

案管理，促进档案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国家档案局第１号令），

参照《民政部、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社会组织登记档案管理办法>

的通知》(民发〔2010〕101 号)等规定和基金会章程，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档案工作坚持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基金会秘书

处负责基金会档案的统一管理，各相关部门负责各自业务工作中形

成的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并支持、配合做好档案管理工

作。  

第三条 秘书处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接收档案资料，并做好档案

资料的立卷、归档、保管、查阅和销毁等具体管理工作，确保档案

资料妥善保管、有序存放、方便查阅。 

第二章 归档原则和范围 

第四条 反映基金会主要职能活动、建设发展和基本历史面貌的、

具有查考和利用价值的、应归档保存的各种文件、图表、声像和实

物等资料物品，均属于本办法的管理范围。包含但不仅限于： 

（一）行政档案：上级主管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来往的文件；

基金会注册成立、申请变更等相关的全部资料；证照、章程及各项

规章管理制度；以基金会名义制作、发出的各种文件及通知；理事

会会议相关的所有资料等。 



 

 

（二）业务档案：基金会战略发展、机构治理、以及业务发展

相关的各类规划、年度计划、工作计划、总结、报告等；项目相关

资料，即从立项到结项、评估全过程中涉及的全部资料；捐赠相关

资料，即捐赠协议、捐赠人、捐赠票据等全部资料。 

（三）财务档案，包含但不仅限于财务审计、会计档案、税务

申报等全部相关资料； 

（四）人事档案，包含但不仅限于员工档案、志愿者信息、劳

动工资等全部相关资料； 

（五）传播资料档案：基金会传播相关的各类素材，媒体报道，

设计及印刷品等  

（六）《章程》规定或秘书处认定的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资料和

各种形式的记录。 

第五条 全体工作人员应树立档案管理意识，对于应归档留存的

资料及时、主动归档。 

第三章 建档归档要求 

第六条 归档的文件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和要求。归

档的文件材料应是原件，书写材料和载体材料耐久保存，字迹工整、

图像清晰、印章规范，不得使用铅笔、圆珠笔和复写纸书写。原件

不能归档或相关部门保留的，档案管理部门应保存复印件并注明。 

第七条 凡属归档范围的文件材料，应按规定收集齐全，认真整

理，及时移交给档案管理人员。各项业务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的

归档率、完整率应达到 100％，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拒绝归档。  



 

 

第八条 归档的文件材料必须是办理完毕的正式文件材料。有关

人员要严格把关，不得将不合规范的文件材料归档。  

第九条 归档文件应按照自然形成、保持历史联系的原则依序排

列，印件在前、定稿在后，正件在前、附件在后，批复在前、请示

在后，并符合长期保管的质量要求。  

第十条 建立电子档案，有电子版的归档文件，一律与纸质文件

同步存档，并做好电子档案的备份存储工作。  

第十一条 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都应分年度、分类别、分项目建

立，并编制案卷目录和简要检索工具，包括序号、题名、责任人、

文号、日期、类别等。  

第十二条 归档文件资料必须按规定及时归档，建立归档移交清

单，严格归档手续。 

第四章 档案的保管、移交、销毁 

第十三条 档案保管应配置安全防范设施，加强防火、防盗、防

潮、防尘、防虫等工作，保证档案的完好与安全。定期检查档案保

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和处理。  

第十四条 人事档案由人力部门负责管理；会计档案按照《会计

档案管理办法》执行，由财务部门负责整理归档；其他档案由秘书

处指派专人负责保管。 

第十五条 借阅档案资料须履行审批程序，按归口管理原则，报

档案归口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人批准。重要档案须报秘书长批准。 

（一）案卷一般仅供在基金会办公场所阅看。立卷的文件、资



 

 

料如需外借，需秘书长审批，且借阅期限不得超过两周，到期归还，

如需再借，应办理续借手续。  

（二）借阅档案者应爱护档案，确保档案的完整性，不得对文

件材料进行涂改、勾画、剪裁、折叠、抽取、拆散或损毁。借阅档

案交还时，档案管理人员须当面查看清楚，如有遗失或损坏，及时

报告秘书处，并追究借阅当事人责任。  

（三）借阅人应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擅自向他人传播档案

内容，不得翻阅、摘抄、复制与查阅内容无关的材料。 

（四）借出的档案材料，因保管不慎丢损时，责任部门要及时

追查，并报告相关部门负责人、秘书长。 

第十六条 档案保存期限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会制度的规定

执行。 

第十七条 档案移交、销毁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一）确需销毁的档案，由档案员编造销毁清册，经秘书处批

准后销毁。 

（二）基金会工作人员调离岗位前，必须做好档案资料移交工

作，方可办理调动手续。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一致的，按有关规定执

行。  

第十九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基金会理事会，自第一届理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